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5 售后服务方案 

致：许昌市环境保护局 

根据贵方 许昌市环境保护局“许昌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委托第三

方技术服务”项目 B 包  ZFCG-G2018060 号  （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）采购的招

标文件，遵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，我方经考察现场和研究上述招标文件及其他相

关资料后，接受贵方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。具体售后服务如下： 

我方已详细审核全部招标文件，我方服从招标文件中相关技术要求、工期、

质量等所有招标要求，无条件服从采购人的管理和调配，积极协调配合同期开展

的普查等相关辅助工作，做好数据对接，做好服务。 

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一定遵照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技术方案及检测技术原则，

做好同业主及污染源普查技术控制部门，调查部门的配合，服从统一管理和调配，

对于存在的环境问题、技术问题等非客观因素造成的不符合监测条件情况，无条

件满足业主要求工期完工。积极主动克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、协调施工环境。 

     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如果污染源普查政策或业主需要，对监测数据或后续等

其他服务提出要求的，我方将无条件满足，确保完成招标文件中所有内容，并为

业主排忧解难。 

 

投标人法定代表人（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）签字或盖章：          

投标人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日期：  2018 年 6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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